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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概念提升全民意识

　　家庭暴力的定义是反家庭暴力立法最核心的部

分，也是《条例》中最基础内容之一。为了更加准确、具

体界定什么是家庭暴力，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条

例》采取了分类归纳和具体列举的方式，对家庭暴力

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条例》明确，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

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具体包括殴打、捆绑、冻

饿、残害等人身伤害行为；拘禁、限制对外交往等限制

人身自由行为；跟踪、骚扰，经常性谩骂、恐吓，以人身

安全相威胁，侮辱、诽谤、散布隐私，以及漠视、孤立等

精神侵害行为；强迫发生性行为等性侵害行为；实施

非正常经济控制、剥夺财物等侵害行为。

　　在传统观念和各种原因影响下，许多施暴者、受

害者乃至一些群众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事、私事而不

予干预。尤其是家暴受害者，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沉默，

这不仅不能免受将来的再次伤害，还可能使施暴者变

本加厉。

　　为此，《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反

家庭暴力宣传教育体系，将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规宣传

纳入普法工作规划，普及反家暴知识，增强全社会反

家暴意识。

　　依法治国无死角，家暴绝不是私事。《条例》鼓励

社会各界向公安机关等报告家庭暴力行为。公民发

现、制止、报告家庭暴力违法行为，经公安机关查实，

符合见义勇为人员确认条件的，依法予以确认。

　　2021年3月，江苏省常州市就探索将举报家暴纳

入见义勇为奖励范围，已收到涉及举报家暴的见义勇

为奖励行为110条，经见义勇为基金会核实奖励9条，

发放资金3600元。

源头预防尽早化解苗头

　　“要从源头预防家庭暴力，力争对家暴行为早发

现、早调解、早干预、早报告，最大限度把家庭暴力化

解在萌芽和初始阶段，尽可能减少家庭暴力带来的伤

害。”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办公室主任、二级

巡视员严艺祥说。

　　为此，《条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将家庭暴力预防、排查、处置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

理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内容，通过网格走访、巡查等方

式，及时排查上报家庭暴力隐患。居委会、村委会协助

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等工作。

　　《条例》还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反家庭暴

力纳入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推进婚姻家庭纠纷人民

调解组织建设，开展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咨询、纠

纷调解工作。应当会同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推进婚

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选聘法律、心理、社

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实务工作者、妇女联合会工

作人员等担任人民调解员，及时有效化解婚姻家庭

纠纷。

　　在2020年，“建设100个标准化家事调解社区工作

室、培训1万名家事调解员”就被纳入江苏省政府年度

民生实事项目。目前，江苏已建立419个家事纠纷调解

社区工作室，培训家事调解员2.35万人次。

细化措施确保切实可行

　　公安机关根据需要出具告诫书，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中的两种重要制

度设计，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力的方法和措施。

　　“《条例》在上位法规定的基础上，在地方立法权

限范围内对相关措施进一步细化，保障制度切实可

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严冬介绍。

　　《条例》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及时出警，

制作出警记录，并做好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收集证据、

查明事实、协助就医、协助庇护和救助、告知受害人权

利等工作，根据情节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

告诫书，对涉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立案调

查，对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此外，《条例》还明确了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

形，包括未能取得受害人谅解，对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等实施

家庭暴力等五种情形。告诫书应当在公安机关受理

报案之时起24小时内出具，包括家庭暴力的事实陈

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再次实施家庭暴力

的后果等内容。后续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

派出所、基层妇联组织应当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

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条例》设置了专章就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和

受理、所需材料、执行主体的职责，以及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处置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人身安全保

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以及其他有协助执行义务的组织，应当协助人民

法院执行。同时根据实践细化人身安全保护令内容，

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

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

迁出申请人住所；责令被申请人接受法治教育和心理

辅导矫治等8项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还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

机构、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

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因年老、残疾、

重病或者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报案的人遭受或

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提供保护和帮助。

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共治

　　反家暴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

事，更不是一个部门的事。预防固然重要，要控制住家

暴的“拳头”，最终还得动真格，工作必须不折不扣地

落实到处置上来，这就需要进一步构建联动机制，完

善处置流程。

　　为此，《条例》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各方

参与、社会共治的反家庭暴力”工作机制，建立公权力

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同干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各方

共同参与的综合预防机制。

　　为更好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条例》明确，要建

立集发现报告、联防联动、关爱服务、舆情应对、督查

推进等于一体的反家庭暴力工作机制，并对政府及相

关部门、牵头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民

委员会、社会组织的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形成联

动效应，共同做好反家暴工作。

　　其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

为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

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建立健全发现报告、联防联

动、关爱服务、舆情应对、督查推进等反家庭暴力工作

机制。法院、检察院根据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情况，可以

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预防家庭暴力的司法建议、检

察建议，并督促建议事项的落实。

　　《条例》还提出，公安机关应当设立家庭暴力警情

统计数据平台，开展家庭暴力警情的分类统计和分析

研判，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反家庭暴力信息共享机

制，通过大数据平台开展反家暴早期干预回访工作。

《条例》还大力支持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健全反家暴

工作信息共享机制，在确保数据安全、保护隐私的前

提下，实现数据共通和信息共享。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家暴警情、家事案件进行

风险评估和跟踪回访，是实现早期干预的重要手段。”

严艺祥说。

　　据了解，近年来，常州、南京、南通等地探索将

家事纠纷、家庭暴力等信息纳入综治大数据平台，

实现了公安家暴警情数据、法院家事纠纷数据、政

法网格家事纠纷数据、民政离婚数据等数据共享，

打破反家暴工作信息孤岛和防治盲区，联合多部门

开展反家暴工作的精准预防、精准处置、精准回访

和精准帮扶。

江苏立法拓展反家暴“社会共治”

□ 黄志佳

　　根据执行标的的不同，人民法院的终局执

行案件可分为要求被执行人给付一定数额金钱

的金钱执行案件和要求被执行人作出或不作出

一定行为的行为执行案件。行为执行案件执行

中，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的，是否

有报告财产的义务，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行为执行案件执行中，被执行

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的，有报告财产的

义务，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行为执行案件一般涉及金钱的执

行。行为执行案件会涉及诉讼费用的执行，

《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了行为执行案件的执

行费用标准，其中第十四条规定，没有执行金额

或者价额的（如行为执行案件），每件交纳（申请

费）50元至500元。第三十八条规定，该申请费由被

执行人负担。人民法院在行为执行案件中，均应

执行执行费用；对于执行依据要求被执行人负担

诉讼案件受理费、非诉案件申请费，被执行人没

有交纳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

强制执行，对于已成立行为执行案件的，司法实

践中一般在该案件中一并执行。

　　同时，行为执行案件往往涉及迟延履行金的

执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

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

支付迟延履行金。申请人申请执行迟延履行金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其次，行为执行案件符合条件的可转化为金

钱执行案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

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

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

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因此，行为执行案件其实并非仅以行为作为

执行标的的案件，而是以行为执行为主金钱执行

为辅的案件，符合条件的甚至可以全部转化为金

钱执行案件。金钱部分的执行，与金钱执行案件

的执行无异，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

的，有报告财产的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在规定被执行人报告财

产的义务时，未就金钱执行案件、行为执行案件

作出不同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未按

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

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

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罚款、拘留。据此，该条规定对金钱执行案

件、行为执行案件同样适用。

　　综上，笔者认为，行为执行案件执行中，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的，有报

告财产的义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责令其报告财产。对拒绝

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可依法采取罚款、拘

留等措施。

（作者单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

行为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有报告财产的义务

　　近日，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内一株绿色牡丹“春柳”

被游客摘走，该园向当地警方报案后，此事已由公安

部门介入处理。随后，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园

区已经加装了监控设备，并安排专人看护，同时，园方

倡导游客文明赏花。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事实上，这种随意摘

采、毁坏花卉绿植的行为并非偶然。从南京玄武湖景

区罕见的并蒂莲被折下，到广州华南植物园珍贵植物

被游客带回家煲汤炒菜，再到武汉南湖幸福湾公园花

苗被偷……总有人任性妄为，觉得摘一朵花、挖一株

草没什么大不了。但你知道吗？不经意的采挖行为，可

能已经违法，甚至涉嫌犯罪。

　　本期【你问我答】，将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许明律师为我们划出春游中的那些不能触碰的

法律红线。

　　问：私自采摘、毁坏公园花卉绿植该担何责？

　　答：公园、景区的花卉、绿植、设施等属于公园财

物，一旦被人为损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会

以造成的危害结果，如采摘、毁坏的植物种类、数量、

面积，乱涂乱画造成的损失及形成的社会影响等，给

予行为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如果行为人造成的损失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

立案标准，则涉嫌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如果行为人私自采摘的花卉绿植的总价值，达到

我国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则涉嫌触犯盗窃罪。根据刑

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除此之外，如果被采摘或毁坏的花卉绿植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或者由省级以

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

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或者为

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行为人应承担危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刑事责任。

　　问：春天除了赏花，挖野菜活动也是很多人的“心

头爱”。挖野菜时不慎挖到国家保护植物该咋办？是否

要承担法律责任？

　　答：通常情况下，植物保护区会设有保护设施和

保护标识。如果在未设保护标识的区域挖野菜时，不

慎挖出国家保护植物，这种误挖行为不需要承担法律

责任，但应及时与当地林业或农业主管部门联系，按

照规定对挖出的国家保护植物进行后续处理。

　　如果在明令禁止进入的具有国家保护植物标

识的特殊区域，仍强行进入故意采挖，根据刑法规

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

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

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

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问：踏春游玩时，还有些人试图留下自己“到此一

游”的“证明”，在公园景区里随意涂画、刻字，这种行

为该担何责？

　　答：在公园、景区随意涂画、刻字，这种行为已涉

嫌违法。根据我国《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修订）》规

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景物、设施上刻划、涂污或

者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50元的罚

款；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

文物、名胜古迹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破坏的是景区内的文物，根据刑法规定，故

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过失损毁国家保

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

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李一鸣  

春暖花开，路边有些“野花”真不能采

你问我答

  更多内容请参见《法

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家庭暴力都有哪些？遇到家庭暴力

该怎么办？如何将预防工作做在前？近

日，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苏省反家庭暴力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2年3

月1日起施行。

　　一直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反家庭暴力工作，积极探索反家庭暴

力联动机制，在反家庭暴力工作方面探

索积累了诸多具有江苏特点、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条例》将这些好的经验做

法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反家暴工作专业化、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

漫画/高岳


